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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特种行业是指工商服务业中其经营的业务易于被利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依据国家有关法规
规章的规定，对其实施治安管理的特定行业的总称。
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将旅馆业、旧货业、典当业、印章业、印刷业等列入特种行业管理。
多年来，各级公安机关通过加强特种行业管理工作，在保障特种行业合法经营，预防、控制、打击利
用行业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特种行业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
题，广大治安民警和特种行业经营者、从业人员迫切需要有一本具有实用性、操作性的手册以指导执
法活动及治安防范工作。
为此，本人在总结各地特种行业管理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特种行业管理丛书。
该书按照各行业自身的特点，分为旅馆业、旧货业典当业、印章业印刷业三个相对独立的单元。
丛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特种行业基本知识、政策法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防范措施、执法规范、
问题处置等，并选择部分典型案例加以阐述，以增强其可读性。
该从书可作为各地治安民警及特种行业经营者、从业人员进行治安业务培训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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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部分 旧货业、典当业基础知识　1．什么叫旧货及旧货业？
 　2．什么是旧货市场？
什么是二手车交易市场？
什么是二手车交易行为？
 　3．什么叫再生资源？
 　4．废旧金属是如何分类的？
 　5．什么叫报废汽车？
什么叫拼装车？
 　6．什么叫典当行及典当业？
 　7．公安机关对旧货业实施治安管理发生了哪些变化？
 　8．公安机关对典当业实施治安管理发生了哪些变化？
 　9．新时期我国行政主管部门对典当业的监管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
 　10．公安机关对旧货业实施治安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11．公安机关对废旧金属收购业实施治安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12．公安机关对报废汽车实施治安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13．公安机关对典当业实施治安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14．目前我国旧货业发生了哪些变化？
　15．目前我国旧货业存在哪些治安问题？
　16．目前我国废旧金属收购业存在哪些治安问题？
　17．目前我国典当业中存在哪些治安问题？
　18．旧货业经营者及从业人员需要具备职业资格吗？
旧货业估价人员的职业标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9．公安机关对旧货业、典当业实施治安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20．申请开办典当行为什么要具备必要的安全条件？
　21．什么是拍卖及拍卖业？
它是特种行业吗？
它与典当业、旧货业有关系吗？
　22．对非法从事旧货、典当经营的行为，将受到何种处罚？
　23．申办典当行领取许可证，公安机关收取费用吗？
第二部分 旧货业、典当业经营者经营规范及治安责任　1．申请开办典当行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2．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典当行分支机构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并提交哪些材料？
 　3．商务主管部门审批申请设立典当行须履行哪些程序？
　4．公安机关审核申请设立典当行或者典当行设立分支机构须履行哪些程序？
 　5．典当行应当如何办理变更、终止手续？
第三部分 公安等执法部门对旧货业、典当业监管及执法行为规范第四部分 旧货业、典当业案例点评
第五部分 相关业务知识附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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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被
办理登记手续，数量达到3辆以上或者价值总额达到30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
规定，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明知是登记手续不全或者不符
合规定的机动车而办理登记手续的；　　（二）指使他人为明知是登记手续不全或者不符合规定的机
动车办理登记手续的；　　（三）违规或者指使他人违规更改、调换车辆档案的；　　（四）其他滥
用职权的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疏于审查或者审查不严，致使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被办理登记手
续，数量达到5辆以上或者价值总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玩
忽职守罪定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前两款规定的行为，致使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被办理登记手
续，分别达到前两款规定数量、数额标准5倍以上的，或者明知是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
而办理登记手续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
期徒刑。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实施上述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
定定罪处罚。
　　实施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或者第三款规定的行为，事前与盗窃、抢劫、诈骗、
抢夺机动车的犯罪分子通谋的，以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抢夺罪的共犯论处。
　　第五条 对跨地区实施的涉及同一机动车的盗窃、抢劫、诈骗、抢夺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
罪所得收益行为，有关公安机关可以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一并立案侦查，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
查起诉、提起公诉的，由该公安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受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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